关于同意注销太仓市彼凡教育培训中心

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的批复
太教许可〔2024〕3号

太仓市彼凡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注销办学许可证终止办学的申请已收悉。单位机构名称：太仓市彼凡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；办学许可证号：教民13205857ZX00809号；办学地址：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77号2幢101室；举办者：太仓彼凡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张曦君；办学内容：非全日制普通教育培训。经核查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同意你单位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申请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五十七条、五十八条等相关规定，你单位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，妥善处理完所有学员退费及员工安置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六十条，由我局收回《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
终止办学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，自收到本批复后，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仓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22日

	抄：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娄东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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